[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中心集采-YC2023-057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多功能申报、自助打证、便携式智能缮证终端）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武汉民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北斗路6号武汉国家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化基地新区1期1.1期A1栋13层4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当事人2：　宜春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　宜春市市民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登记中心　　
当事人3：   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 址： 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433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2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并于2024年1月5日提交补正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该项目已签订采购合同并已履行。
投诉事项：采购项目商务评分中关于“类似业绩”的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存在歧义，采购人宜春市自然资源局在质疑回复函中的回复内容不符合所引用的法律法规、不符合采购文件采购需求、曲解质疑供应商的质疑请求。
事实依据1：回复内容第一段第三行“评分项中未限制行政区域或特定行业，仅将核心产品的销售业绩作为评审因素。”本项目核心产品为：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或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本项目对于同类业绩定义为：“政府部门不动产业务登记自助设备类项目，并且合同中须同时包含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或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据此可知，采购人所要求的“政府部门不动产登记自助设备”已限定了特定行业，为不动产登记相关行业。
事实依据2：回复内容第二段“本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投标人业绩合同，同时包含“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智能缮证终端”，部署在不同场景中进行应用，需保证各终端之间数据互联互通”不属于采购文件采购需求内容，采购文件中未要求各终端之间数据互联互通。
事实依据3：回复内容第三段，采购人仅截取我司质疑请求中一句话做出解释，并非我司质疑函内容和质疑请求所表述意思。
事实依据4：我司就质疑回复于2023年12月25日（我司收到质疑回复日期为2023年12月24日，周日）致电采购人，恳请采购人针对我司质疑事项发布澄清公告，就歧义内容给予明确的解释。采购人答复已做质疑回复，具体以专家评判为准，采购人不仅不解决质疑事项，且将问题推给评标专家。
投诉请求：采购人就我司质疑事项，发布澄清公告，做出明确具体的解释。类似业绩中关于“合同中需同时包含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或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是指一份合同中须同时包含采购需求的三款设备，还是多份合同包含采购需求要求的三款设备即可。如若要求一份合同中须同时包含采购需求的三款设备，恳请采购人依据法律法规给出合法合理的解释，为何必须满足此要求来证明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履约能力。
被投诉人称：
1.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四、六、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相关工作由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宜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隶属宜春市自然资源局下属事业单位，履行政府行政职能，承担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本项目招标采购的核心产品（详见事实依据1）均为不动产登记自助服务的专用终端设备，不动产登记自助服务设备的采购主体仅为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所以本项目并非限定特定行业。
2.招标文件中第三部分采购需求第五条明确要求（详见事实依据2），在本次采购的终端设备中，任一台设备均可登陆终端管理后台，对各终端的业务办理及终端运行状态等进行管理，业务办理记录查询导出等功能。根据上述采购需求要求，本次采购的终端设备都需纳入统一的后台系统管理，并且每台终端设备都需要能够登录管理后台，因此，只有各设备终端之间数据互联互通，才能实现终端设备的数据在统一后台进行管理及在任一台终端设备登录。
因此，本项目类似业绩评分项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55条（详见法律依据2）的规定，根据国库司答复（详见事实依据3），将项目核心产品设为类似业绩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质疑回复内容符合法律和采购需求要求，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详见法律依据3）规定的情形。
事实依据1：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中“备注说明：在采购清单一览表中标注★的产品为本项目核心产品，本项目核心产品为不动产多功能申报终端、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自助打印终端、便携式智能批量缮证终端。”
事实依据2：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第五条其他需求的第3点设备管理后台要求，即“所有设备共用统一管理后台，同一网络环境下，可在其中任一设备端登陆。需要输入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行管理及操作。可查看所有档案查询、打印记录，证明、证书打印的记录，人证比对记录、现场照片等记录，记录可以通过搜索选择。能统计局域网内所有证书打印终端所打印的统计数据。管理端程序能够远程监控每台自助终端当前状态（正常、离线等），所有打证书统计数据的导出报表功能。”
事实依据3：财政部国库司留言（留言编号:7677-3620416）回复，如非限定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的业绩，仅将核心产品的销售业绩作为评审因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并提交相关说明：
1.宜春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履行政府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承担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在本次公开招标项目中采购的核心产品不动产多功能申报终端、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自助打印终端、便携式智能批量缮证终端，均为不动产登记自助服务的专用终端设备，用于不动产权属自助查询、不动产登记自助申报、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自助打印等便民自助服务，满足群众自助业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政府公共服务产品；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即不动产登记服务功能的自助设备仅以政府部门不动产登记机构作为采购主体进行采购。若投标人提供的类似业绩为非政府部门不动产登记类自助设备的，则无法佐证其能实现不动产登记相关功能。因此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要求类似业绩为“政府部门不动产业务登记自助设备类项目”并非限定特定行业。
2.本项目采购的终端设备当中，“不动产多功能申报终端、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自助打印终端”是用于宜春市不动产登记社区（乡镇）便民服务网点建设项目，部署在社区（乡镇）便民服务网点、政务服务大厅等不同场景中进行应用；“便携式智能批量缮证终端”是用于商品房交房即交证场景的移动缮证终端设备。
在招标文件第三部分采购需求第五条其他需求的第3点设备管理后台明确要求，“所有设备共用统一管理后台，同一网络环境下，可在其中任一设备端登陆。需要输入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行管理及操作。可查看所有档案查询、打印记录，证明、证书打印的记录，人证比对记录、现场照片等记录，记录可以通过搜索选择。能统计局域网内所有证书打印终端所打印的统计数据。管理端程序能够远程监控每台自助终端当前状态（正常、离线等），所有打证书统计数据的导出报表功能”。
即可通过本次采购的其中任意一台终端设备上登陆管理后台，可实现远程监控管理其他每台自助终端的运行状态，并查看各终端的不动产档案查询、打印记录，证明、证书打印的记录，人证比对记录、现场照片等记录；并可导出相关统计数据的报表。由此可见，各终端之间需要数据互联互通是必要条件。 
3.采购需求调查情况
针对本项目采购产品，我单位于2023年6月对采购需求进行了相应的市场调查，多家企业有相关不动产类自助设备的生产销售能力，有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缮证终端等类似设备的销售业绩，且能满足本次采购需求的设备要求。
相关当事人称：本次投诉内容的回复以宜春市自然资源局（采购人）为准。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1.投诉人投诉事项主要内容为采购文件中“类似业绩”作为评审因素不合理，存在歧义。认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第（四）项“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规定情形，构成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请求采购人澄清“是指一份合同中须同时包含采购需求的三款设备，还是多份合同包含采购需求要求的三款设备即可”，“如若要求一份合同中须同时包含采购需求的三款设备，恳请采购人依据法律法规给出合法合理的解释，为何必须满足此要求来证明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履约能力”。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具体、明确的投诉事项和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的规定，投诉人投诉事项集中焦点为采购文件中“类似业绩”作为评审因素是否构成“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但投诉所请求的主张为要求采购人澄清业绩合同的定义并采购人所定义的业绩合同要求所具合法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如采购人构成“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不管其对设定“类似业绩”作何种解释也不具合法性。因此，投诉人投诉主张与投诉事项不具相关性，投诉事项没有法律依据。
2.本项目为货物类采购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采购人将采购需求中明确的核心产品相关的业绩作为评审因素，不违反法规规定。
3.本项目采购文件中，采购人将“类似业绩”作为评审因素，未设定作为资格、技术或商务条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规定情形。
4.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的规定，采购人采购“不动产多功能申报终端、不动产权证书证明自助打印终端、便携式智能批量缮证终端”等特殊性质产品，客观上只用于政府部门，不属于可以广泛应用的产品，属于采购项目特点所决定。采购文件“类似业绩”评审因素中，未发现有指定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规定情形。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要求”，以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七条“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遵循预算、资产和财务等相关管理制度规定，符合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和第九条第三款“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的规定，采购文件中载明采购需求“第三部分采购需求一、技术要求（五）其他需求3.设备管理后台：所有设备共用统一管理后台，同一网络环境下，可在其中任一设备端登陆”。采购文件载明的采购需求为采购人客观所需，投诉人未提供采购需求不合法的证明材料，也未主张采购人的采购需求不合法。
因此，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设定“合同中须同时包含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评审因素，审查未发现存在违反政府采购法规规定的情形。投诉人主张采购人设定“类似业绩”评审因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情形，不予支持。
综上，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同时，本机关在投诉审查中发现：
1.采购文件“类似业绩”评审因素，载明“投标人提供2019年1月1日至开标当日（以验收时间为准）投标人完成过同类业绩（同类业绩是指：政府部门不动产业务登记自助设备类项目，并且合同中须同时包含自助申报终端、自助打证终端、便携式（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每提供一项业绩得2.5分，最高10分”，在评审过程中，只有一家供应商提交了同时含有以上三项产品的业绩合同且得分；其他参加投标的多家供应商提交了含有以上三项产品中的部分产品业绩合同，均未得分。同类业绩的设定要保证具有类似业绩条件的潜在供应商的数量，以确保采购项目的竞争性，该评审因素设置不合理。
2.在评审因素中载明“便携式（移动式）智能缮证终端”，在采购需求中表述为“便携式智能批量缮证终端”，未发现“便携式”与“移动式”相互关联或同一性的表述，评审因素表述不规范。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投诉人《投诉书》及所附材料
2.被投诉人《关于宜春市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多功能申报、自助打证、便携式智能缮证终端）项目投诉事项的答复函》及所附材料
3.相关当事人《关于宜春市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多功能申报、自助打证、便携式智能缮证终端）项目投诉事项的答复函》
4.本项目招标文件
5.本项目评标报告书
6.本项目投标供应商投标文件（电子版）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
责令采购人就采购文件评审因素设定不合理、表述不规范的问题限期整改。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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